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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星空］

法律之内，应有天理人情存焉。
——《安提戈涅》

慎刑恤狱 持法如山
——明代刑部尚书毛恺的刑名思想探析

□ 曹 健

一棵“枣树”里的乡土法意
——让司法扎根乡土的开江探索

□ 蒋旭尧

毛 恺 （1506 年 - 1570 年），
字达和，号介川，浙江江山人，
嘉靖十四年进士，历经嘉靖、隆
庆两朝，官至刑部尚书。其以

“慎刑恤狱”的司法理念和“持
法如山”的职业操守，被时人誉
为“毛青天”，不仅深刻影响了
明代司法秩序的整饬，更成为中
华传统司法文明的重要组成部
分，为当下法治建设提供了宝贵
的历史镜鉴。

一、慎刑恤狱：司法文
明的根本理念

毛恺的刑名思想以“慎刑恤
狱”为核心要义，深刻彰显了传
统司法的人文关怀与理性精神。
在著名的 《陈刑狱六滥疏》 中，
毛恺精准剖析了司法实践中存在
的“滥词、滥拘、滥禁、滥刑、
滥拟、滥罚”六大弊病，并一针
见血地指出这些乱象“足以殃民
生，召灾异”。（《明穆宗实录》
卷三十七） 这一论断不仅揭示了
司法不公对社会稳定的致命危
害，更将司法公正提升到关乎国
计民生的政治高度，体现了“明
刑弼教”的治理智慧。

在司法实践中，毛恺始终坚
守“罪状未明，不得治罪”的证据
裁判原则，坚决杜绝冤假错案。
任刑部主事期间他审理的“衢州
劫杀案”，便是其慎刑思想的生动
实践。据清雍正朝《浙江通志》卷
一百四十八记载，该案原判 37 人
皆处斩刑，毛恺审阅案卷时察觉
到了疑点，“察其冤，力主重勘”。
他亲自督办，细致复核证据、重新
讯问当事人，最终抓获真盗汪九，
成 功 为 37 名 无 辜 者 平 反 昭 雪 。
这一案件的处理，充分展现了毛
恺严谨细致的办案作风和对证据
的高度重视，是对《尚书》“与其杀
不辜，宁失不经”司法传统的自觉

践行。
毛恺的慎刑思想还体现在司法

责任制度的构建上。针对“六滥”
弊病，他主张建立系统的司法责任
追究制度，明确提出对滥权徇私的
司法官员“以轻重黜罢”。（《明穆
宗实录》 卷三十七） 在 《陈刑狱六
滥疏》 中，他有针对性地提出了

“严格立案标准”“规范羁押程序”
“明确量刑尺度”等防治措施，彰
显了他为构建清明司法体系的不懈
追求。

二、制度创新：司法体
系的规范构建

毛恺深刻认识到，程序正义是
维护司法公正的重要保障，制度完
善是实现司法清明的根本路径。针
对明代厂卫特务司法系统越权干
预、破坏司法秩序的积弊，他挺身
而出，明确提出“自今厂卫获盗，
必先下法司，验其情罪真实，然后
付 追 赃 ”（《明 穆 宗 实 录》 卷 三
十） 的改革主张。这一制度设计不
仅清晰划分了侦查权与审判权的边
界，更确立了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
中的主导地位，有效地遏制了厂卫
滥捕滥刑、屈打成招的乱象，在特
务政治盛行的明代具有进步意义。

在法律体系建设方面，毛恺作
出了里程碑式的贡献。隆庆二年

（1568 年），面对嘉靖朝后期法律
条款冗杂、矛盾丛生的问题，他奉
明 穆 宗 之 命 主 持 修 订 《问 刑 条
例》，并提出“因世酌宜，俾司宪
者遵履”的修例原则。此次修订历
时半年，“剔除旧例矛盾之处，务
求简明得当”，最终形成包含三百
八 十 二 条 的 《隆 庆 问 刑 条 例》。
（《大明会典》 卷一百七十） 该条
例成为明代中后期重要的刑事法
规，其不仅有效提升了司法裁判的
规范性，更对后来万历朝修订的

《大明律附例》 产生了直接影响，
奠定了明代“律例合编”的法律体
系基础。

特别值得称道的是，毛恺对程
序正义的坚守是一以贯之的，即便
面对皇权干预也毫不妥协。在太监
李芳案中，李芳因直谏触怒明穆

宗，被下旨处决。毛恺面对皇权干
预毫不动摇，以“芳罪状未明，非
所 以 示 天 下 公 ” 为 由 据 理 力 争 。
（《明史》 卷二百十四） 他在奏疏
中引用“圣王刑人于市，与众弃
之”的古训，强调司法程序的权威
性和公开性，最终促使案件得到依
法公正处理，展现了司法勇气和职
业操守。

三、德刑相辅：治理智
慧的具体实践

毛恺的刑名思想深刻把握了
“宽”与“严”的辩证关系，将儒家“德
主刑辅”的传统理念与司法实践有
机结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治理智
慧。在惩治贪腐方面，他态度坚决、
立场鲜明，推动确立了对贪官“锢禁
终身，虽遇赦不许宥免”的严厉制
度。（《明穆宗实录》卷二十四）他认
为“贪吏之罚宜重”，因其“蠹国害
民，尤甚于盗”，只有重典治贪，才能
遏制吏治腐败，维护法律的尊严和
民心的向背。

然而，毛恺的“严”并非一味
科以重刑，而是建立在区别对待、
罚当其罪的基础之上。在天津任整
饬副使期间，他秉持“严以治恶、
宽以济民”的原则，一方面严厉打
击豪强权贵的违法行为，坚持“凡
犯法者，无论权势大小、请托多
少，一律绳之以法”；另一方面注
重道德教化，通过“轻徭薄赋、兴
修水利、兴办学校”等举措培育良
善民俗，使当地“民风向善，俗尚
和平，有士君子之风”。这种宽严
相济的治理策略，既彰显了法律的
刚性和权威，又体现了司法的人文
关怀，实现了“惩恶”与“扬善”
的有机统一。

毛恺强调“治狱之道，首重清
廉”，将司法官员的廉洁自律视为
司法公正的根基。他一生“冰蘖其
清”，身居刑部尚书要职却家无余
财。据记载，其家乡修建城墙时，
地方知县核查其家产，发现“田不
及顷，米仅数石”，其家境甚至不
如普通农户。他不仅严于律己，更
严格要求下属，提出“司法官员当
以清廉为立身之本，若贪赃枉法，

虽位高权重亦必严惩”。这种“以
廉生威”的司法品格，为其树立了
崇高的司法权威，也为后世司法官
员树立了廉洁从政的典范。

四、历史镜鉴：传统智
慧的当代启示

毛恺的刑名思想之所以能跨越
数百年依然具有鲜活的生命力，核心
在于其触及了司法治理的本质规律，
为当下法治建设提供了穿越时代的
价值指引。这些启示不仅是对传统
智慧的传承，更回应了当下司法追求
公正、文明、高效的核心诉求。

首先，毛恺“慎刑恤狱”的思
想内核，为当代司法注入了“理性
克制”的精神底色。他强调“罪状
未明，不得治罪”，并非单纯的办
案技巧，而是对司法权力本质的深
刻认知——司法权既是惩戒犯罪的
工具，更是守护无辜的“屏障”，
一旦失去审慎，产生的冤错伤害远
比放纵犯罪更难修复。现代司法亦
须摒弃“重打击、轻保护”的思
维：司法的权威从不源于刑罚的严
苛，而源于裁判的精准；司法的价
值也不仅在于惩治罪恶，更在于通
过理性克制的权力行使，守住“不
冤枉一个好人”的底线，让每一次
裁判都经得起历史和人民的检验，
这正是人权保障在司法领域的直接
体现。

其次，毛恺针对厂卫滥权推动
权力制约的探索，揭示了“规范权
力”是司法公正的永恒命题。明代
厂卫干预司法的乱象，本质是权力
边界模糊导致的异化；而毛恺提出

“侦查权与审判权分离”，核心是通
过制度设计给权力“划红线”，防
止因权力越界而滋生腐败与不公。
司法权作为一种公权力，若缺乏有
效地监督与约束，再完善的法律体
系也会沦为一纸空文。当代法治建
设强调构建权力监督机制，本质上
就是延续这种“防权力异化”的思
路——唯有厘清不同权力的职责边
界，建立全流程、无死角的监督体
系，才能从根源上杜绝“权力干预
司法”“司法寻租”等乱象，确保
司法权始终在法治轨道上运行。

再次，毛恺“宽严相济、德刑
相辅”的治理智慧，为当代司法提
供了“辩证施治”的方法论。他主
张重典治贪，是因为贪腐动摇的是
司法公信力的根基；他强调教育感
化普通民众，是因为司法的终极目
标不是制造对立，而是修复社会关
系。这种“区别对待、精准施策”
的思维，恰恰契合了当代刑事政策
的核心需求：司法不是非黑即白地
机械裁判，而是兼顾法理与情理的
价值判断。过于严苛的刑罚可能会
激化矛盾，过于宽纵又可能纵容犯
罪，唯有精准把握“宽”与“严”
的尺度——对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
保持高压态势，对情节轻微、真心
悔改的行为人给予改过自新的机
会，才能实现“惩罚一个、警示一
片、挽救一批”的效果，让司法既
彰显威严又传递温度。

最后，毛恺“冰蘖其清”的廉洁
操守，阐明了“司法者先正其身”的
根本逻辑。他身居刑部尚书之位却
家无余财，用一生践行了“司法公正
始于廉洁”的真理——司法者的人
格和品行，直接决定着法律的实施
效果：若司法者贪腐，再好的法律也
会成为谋私利的工具；若司法者坚
守清廉，哪怕法律存在瑕疵，也能通
过公正地裁断弥补不足。廉洁不是
外在的要求，而是司法者的职业追
求。新时代强调培育司法工作者的
职业道德，本质上就是要传承毛恺
这种“以廉立威”的精神——唯有引
导司法人员树立正确的权力观，筑
牢廉洁自律的思想防线，才能让人
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
的不仅有公平正义，更有司法者的
公信力，从而真正地认同司法权威，
夯实法治建设的群众基础。

毛恺去世后，天津百姓为感念
其功德，专门修建了“报功祠”以
志纪念。这座祠堂虽因年代久远谐
音讹传，但民众对司法公正的向往
从未改变。唯有始终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秉持“裁断以慎、执法以
公、操守以廉”的司法理念，才能
赢得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真正
实现“法安天下、德润人心”。

（作者单位：浙江省江山市人
民法院）

川东乡村的晨光中，一棵枣
树的枝桠越过地界，一边连着民
法 典 的 “ 相 邻 权 ”， 一 边 系 着

“邻里共食”的乡土伦理。
由四川省开江县人民法院编

排的法治节目《一棵枣树》，就以
这枚充满文化张力的意象为切
口，将基层法官“用群众语言解群
众纠纷”的实践，变成了一场“法
意与文脉”的深度对话。从乡村
戏台到全国法治舞台，从最高人
民法院多次推介到连续三年亮相

“女法官国际日”，这棵“枣树”早
已超越了文艺作品本身，成为“解
码”文化赋能法治的生动样本。

方 言 里 的 “ 转 译
术”：让法律懂乡土

现代司法的专业性，常常与乡
土社会的“地方性知识”隔着壁垒。
而《一棵枣树》的破局之道，在于一
套精妙的“法意转化”术。

节 目 里 没 有 生 硬 的 法 条 宣
讲，取而代之的是川东方言里
的“地界边”“领空权”，把抽
象的“相邻权”译成了村民一
听就懂的生活话语；调解现场

不是威严的法庭，而是堆满农具
的乡村院落，法官一句“这棵树
的 枣 子 两 家 分 着 吃 ”， 就 把 “ 无
讼”的传统智慧注入现代纠纷化
解中，让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实
现文化层面的统一。

这种转化不是消解法律的专业
性，而是重构法的“可接受性”——
就像传统“以俗释法”的文化逻辑，
让法律从“外来规则”变成了“内生
秩序”，真正走进乡土深处。

文 艺 外 的 “ 治 理
力”：从舞台到田间

《一棵枣树》 的价值，从不
止于“让群众看懂法律”，更在
于通过文艺这一载体实现治理效
能的放大。

随 着 节 目 从 本 地 走 向 全 国 ，
“枣树调解法”也从个案经验升级
为可复制的治理范式。开江法院依
托这一思路在每个乡镇设立“法官
工 作 室 ”， 联 合 乡 贤 化 解 邻 里 纠
纷。而“枣树”这一乡土符号，更
成了“法治+治理”的品牌核心，
衍 生 出 “ 普 法 课 堂 ”“ 法 治 文 化
节”等系列活动。

更令人惊喜的是，节目里“共
摘枣”的共赢逻辑还延伸到了地方
产业发展中。针对开江县的青花椒
产业，开江法院推出“法治护航合
作社”服务，化解订单纠纷、厘清
权属争议，让“和为贵”的传统伦
理变成了“共致富”的现代产业治
理思路。

传统中的“活智慧”：
当代司法的乡土重构

这 棵 “ 枣 树 ” 的 深 层 意
义 ， 在 于 回 答 了 一 个 关 键 命
题 ： 当 代 司 法 如 何 扎 根 自 身 的
文 化 土 壤 ？

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从不是
“凝固的过去”，而是可被激活的
“活传统”。《一棵枣树》 契合新时
代“枫桥经验”；把“礼法合治”
融入调解实践，实现“法理”与

“情理”的平衡；用方言、民俗搭
建沟通桥梁，让当代司法与传统经
验有机融合，走向“文化互构”的
新路径。在这里，现代司法不再是
冰冷的治理工具，而是有温度的文
化纽带；法治传播也不再是外在灌
输，而是群众内心的文化认同。

结语

当《一棵枣树》的“枝桠”越过地
界，它连接的不仅是两户村民的邻
里情，更是传统与现代、法理与情
理、国家法与乡土法的对话与共生。

开江法院的实践或许可以证
明，真正的基层治理，是文化与法
治的双向赋能。这棵扎根乡土的

“枣树”，终将生长为法治中国的文
化根系，让公平正义在文化的浸润
中抵达人心深处。

（作 者 单 位 ： 四 川 省 开 江
县 人 民 法 院）

现 代 人 一 旦 犯 了 罪 ， 先 由
警 察 按 照 法 律 程 序 将 其 逮 捕 ，
然后录其口供，最后再由法官
根据其犯罪事实判刑。古代也
是一样，只是称呼不同。在古
代 ， 逮 捕 叫 “ 执 ”， 口 供 叫

“辞”，判决叫“报”。
光从“执”“辞”“报”这三

个简化字上，已经很难看到罪犯
的 影 子 。 我 们 再 看 看 “ 执 ”

“辞”“报”的繁体字，就明白
了。“执”“报”的繁体字左边都
有一个“幸”字，即“執”和

“報”。我们知道，“幸”字在古
代是没有一点幸福、幸运的味
道，它是一种束缚犯人的“刑
具 ”， 类 似 今 天 的 手 铐 。 这 一
点，甲骨文体现得最为明显，它
是将一个人的双手捆在夹板中，
两 头 又 用 绳 子 系 紧 ， 这 就 是

“幸”的象形字。古代与“幸”
字 有 关 的 字 都 与 罪 犯 有 关 ，

“执”“报”当然也不例外。
“执”字的甲骨文，左边是

一个刑具“幸”字，右边是一
个人双手伸出，跪在那里，被

“幸”铐住。它是一个会意字，
表示“拘捕的罪人”。金文与之
大 同 小 异 ， 只 是 被 拘 捕 的

“人”与“刑具”虽分开，但手
上仍然带着刑具。小篆沿用了
金文字形。到了楷书时，左边
虽然仍是个“幸”字，但右边
发生了变化，被铐的“人”变
成 了 一 个 “ 丸 ” 字 。 现 在 的

“执”是“執”的简化字。《说文
解 字》 曰 ：“ 执 ， 捕 罪 人 也 。”

《韩非子·外储说左下》 说：“卫
君欲执孔子。”《吕氏春秋·慎
行》 说：“使执连尹。”还有清代
全祖望 《梅花岭记》：“被执至南
门 。” 这 里 的 “ 执 ” 都 是 “ 拘
捕”“捉拿”的意思。由于“逮
捕 ” 要 握 住 人 的 手 ， 所 以

“ 执 ” 字 又 引 申 出 了 “ 持 ”
“拿”等意。《礼记·曾子问》：
“ 执 束 帛 。”《诗 经 · 邶 风 · 击
鼓》：“执子之手。”《荀子·哀
公》：“ 上 车 执 辔 。” 这 里 的

“执”都是“拿”“握”的意思。
“报”字也是一个会意字，

其左边是个刑具“幸”，中间是
一个面向刑具跪着的罪人，他的
双手也被锁在刑具中。右上角是
一只人手，代表押解罪人的狱
卒。金文的字形沿用了甲骨文的
形体结构，小篆的形体结构和繁
体“報”字也基本一致，只是更
加线条化了。我们现在使用的

“报”字也是一个简化字。《说文
解 字》 曰 ：“ 报 ， 当 罪 人 也 。”

“ 当 罪 人 ” 就 是 “ 判 决 罪 人 ”。
《韩非子·五蠹》 也说：“报而罪
之。”意思就是“判决并治他的
罪”。《汉书·胡建传》：“辟报故
不穷审。”《后汉书·鲁恭传》：

“报囚。”注：“谓奏请报决也。”
这里的“报”都是报的本义“判
决”的意思。因为“判决犯人”要向上级报告，所以

“报”字又有了“报告”“汇报”的引申义。《淮南
子·精神》：“列子行泣报壶子。”《史记·廉颇蔺相如
列传》：“求人可使报秦者。”《清稗类钞·战事类》：

“一日晌午，谍报敌骑至。”这里的“报”就不是“判
决”，而是“报告”之意了。

至于“辞”，现代汉语中，一般把“美丽的文
词”称为“辞”，但谁能想到，在远古时代，“辞”字
原 来 是 指 犯 人 的 口 供 。《说 文 解 字》 曰 ：“ 辞 ， 讼
也。”笔者查了一下 《殷墟甲骨文字典》，里面并没有
收录“辞”字。细想一下，在遥远的上古时代，奴隶
主可以随意买卖甚至杀戮奴隶，没有法律，哪里有什
么口供？统治者的权力就是法律。这样看来，甲骨文
中没有“辞”字就是很正常的事情了。金文的“辞”
字 ， 已 经 是 一 个 会 意 字 。 它 的 左 上 边 是 一 只 手

（爪）， 左 下 方 是 用 绳 子 拴 着 的 一 双 手 ， 右 边 是 个
“司”字，表示一个人牵着一个被绳子拴着的人去找
专管狱讼的有司录口供。小篆的形体把金文右边的

“司”换成了“辛”，但字义没有发生变化，依然是
“口供”的意思。“辞”的繁体字“辭”字就是从小篆
沿袭过来的，我们从今天的“辭”字上还能看出一只
手抓着戴有刑具 （手铐） 的犯人去录口供的身影。

《礼记·大学》：“无情者不得尽其辞。”《报任少
卿书》：“其次不辱辞令。”《狱中杂记》：“狱辞无谋故
者。”《断刑论下》：“使犯死者自春而穷其辞。”这里
的“辞”都是口供的意思。我们知道，录口供稍有不
慎，就会谬以千里，所以人们把在社交、外交等场合
能说会道的人就称作善于辞令了，《史记·屈原贾生
列传》 中的“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其中的“辞
令”就属此例。不仅如此，后来人们干脆把大家之间
正常交往的语言也称作“辞”了，《段太尉逸事状》：

“无伤也，请辞于军。”还有我们现在说的“不善言
辞”等等都是此意。犯人录过口供后，充军也好，杀
头也罢，都要与亲人分别甚至永别，所以善于引申的
古人就又把“辞”赋予了新意——“辞别”和“分
别”。《吕氏春秋·士节》：“过北郭骚之门而辞。”

（注：“辞者别也） 北朝乐府诗 《木兰诗》：“旦辞爷娘
去，暮宿黄河边。”还有唐朝诗人李白的诗句：“朝辞
白帝彩云间”“故人西辞黄鹤楼”等等，辞都是“辞
别”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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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棵枣树》 参演“巾帼笃行 法润万心”第四个女法官国际日系列
活动。 开江法院 供图


